辉县市政府重视风景区森林防火工作出实招

日前，辉县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从林区风景区门票收入中提取森林防火经费的通知》（辉政文〔2005〕29号），决定每年从林区风景区门票收入中提取5%的经费用于森林防火工作。

《通知》指出，本市所有在林区开展旅游活动的风景区均为森林防火经费的收费对象。每年从风景区门票收入中提取5%用于森林防火经费，其中4%用于本景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专业扑火队伍建设、配备扑火器材等,1%用于全市森林防火工作。所提取森林防火经费由林业局统一征收，财政专户储存。各景区要按照《河南省旅游区（景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编制景区森林防火规划，按时完成年度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或购置扑火器材、扑火队员装备、专业扑火队建设任务。对未按要求完成年度森林防火建设任务的景区，节余经费由护林防火指挥部统一调控。对连续两年完不成森林防火建设任务，造成重大火灾隐患或发生森林火灾事故的景区，将按照国务院《森林防火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开展旅游等经营活动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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